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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温克旗人民政府2024年度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决策事项名称
	承办单位
	承办时间
	完成时间
	实施计划

	1
	鄂温克族自治旗9个乡镇苏木国土空间规划
	自然资源局、各苏木乡镇政府
	2022
	2024
	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

	2
	鄂温克族自治旗水网规划
	水利局
	2024.6
	2025
	委托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规划

	3
	鄂温克族自治旗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价格调整方案
	发改委
	2021.4
	2024.9
	1.市场：固定摊位20元/摊位/月，流动摊位1元/摊位/日。包含批发市场、工业品市场、农贸市场、露天市场、早市、夜市等。摊位长度按每个2米计算。
2.餐饮业、娱乐业：1.5元/㎡/月，按经营面积计收具有餐饮、住宿综合功能的，分类计算合并收取。
3.超市、鲜活副食品店、水果蔬菜店、生资、电器照相馆、打字复印社、咨询中介公司、电器维修、百货、建材、洗浴、健身、培训机构、理发店、美容院、大型商混等各类商户：0.8元/㎡/月，按经营面积计收。
4.宾馆、旅店、招待所：2.0元/床/月，按实际床位收取。
5.居民(含暂住人口)：3.0元/户/月，残疾人、军烈属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国家抚恤的居民家庭，持有关手续减半收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6.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(不含学校、幼儿园、部队)：1.2元人/月在职职工(含临时聘用人员)。残疾人办企业减半收取。
7.代运生活垃圾：40元/吨
8.代运建筑垃圾：20元/吨
9.建筑垃圾平整：5元/吨
10.生活垃圾平整：10元/吨

	4
	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（含河西新区）非居民供热价格调整方案
	发改委
	2024.6
	2024.9
	调整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（含河西新区）非居民供热价格为5.30元/平方米·月，采暖期前后10天，提前、延后供热价格不做调整，继续执行非居民0.80元/平方米·旬。

	5
	鄂温克族自治旗湿地保护“十四五及远景”规划(2021-2030年)
	林草局
	2022.12
	2024.12
	2021-2030年实施

	6
	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“十四五”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规划（2021-2025年）
	林草局
	2023.3
	2024.12
	2021-2025年实施



